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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不良營商手法以加強保障消費權益的立法建議」

意見書 

 

消費者被騙的新聞屢見不鮮，但至今仍然欠缺規管服務

業不良營商手法的法例。部分不法商人看準法例的灰色

地帶，欺騙手法層出不窮，令人防不勝防，香港購物天

堂美譽嚴重受損，港府終於提出修訂《商品說明條例》，

實屬遲來的春天，但願真能堵塞漏洞，好好保障消費者。 

 

當局的修訂建議，涵蓋至服務交易，並把虛假陳述、誤

導遺漏、威嚇及餌誘銷售等4大範疇的不良營商手法納入

規管，違者可被罰款50萬元及監禁5年。海關會獲授權「雙

管齊下」打擊不法商人，除可向法庭申請禁制令禁止商

戶不法行為，也可提出刑事檢控。 

 

縱觀政府的建議，是力求平衡，希望加強保障消費者合

理權益的同時，繼續維護及保持有利營商的環境，讓企

業在市場自由競爭。而幾項針對性的 

建議的改善措施，亦算對症下藥。其中於擬議罪行的刑

事法律程序中提供適當的抗辯，以免殷實企業誤墮法

網，是恰可的做法，以免因消費者濫用投訴權利，陷殷

商於不義。 

 

本人同意賦權海關執法，但懷疑其人力資源是否足以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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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幾乎每天會發生的消費爭拗。當局有必要增撥資源，

協助海關成立特別巡查隊和熱線，專責打擊不法商人，

巡查警告涉嫌使用不良營商手法的營商者。 

 

當局建議設立遵從為本的執行機制，與刑事懲處相輔相

成，是以和為貴的做法。在機制下，海關有權要求涉嫌

使用不良營商手法的營商者作出承諾，停止及不重犯違

規的行為；如有需要，海關有權向法庭申請禁制令。本

人希望，海關能當機立斷，該出手就出手，不要淪為無

牙老虎，若無阻嚇力，條文虛設，只會令歪風再起。 

 

當局建議，受屈的消費者有權對違反公平營商條文的行

為提出私人民事訴訟；當法庭裁定違法者觸犯了《商品

說明條例》，法庭亦獲賦權命令違法者向消費者作出賠

償。本人認為可賦權消費者委員會作為代訴人，在有需

要時代表權益受損的消費者向法庭提出訴訟，向不良營

商者作出追討。消委會歷年建立的正面形象，深入民心，

由它當代表，適當不過。 

 

根據消委會數字顯示，預繳式消費的問題日趨嚴重，有

關的投訴，涉及多個行業，包括電訊、美容、瑜伽及健

身中心等，部分個案更是投訴無門，警方普遍以商業糾

紛為由拒絕受理，受害人最後都要付清所有款項。當局

因此建議就時光共享使用權、長期度假產品，以及以非

應邀形式到訪消費者住所或工作地點期間訂立的交易，

實施冷靜期。 

 



本人認為，應該擴大冷靜期範圍，規定有關會籍、套票

及其他預繳式服務合約，特別是近期投訴最多的美容、

纖體、健身及瑜伽的預繳式服務合約，須訂立合約冷靜

期，讓消費者簽約購買有關服務後，在指定時間內可毋

須支付任何費用而解約。另外可就預繳消費成立專款專

用的信託基金，預繳款項要留在指定戶口，待提供一定

服務後才過數，若商戶未能履行服務，消費者便可叫停

付款。 

 

本人認為，部分專業行業如金融服務，本身有所屬的界

別規管，當局建議不會納入《商品說明條例》所涵蓋的

範圍，無可厚非，但物業銷售目前欠缺法例監管，如獲

豁免，會讓法例形同虛設。 

 

此外，當局建議賦予電訊局及廣管局與海關相同的執法

權力，就電訊和廣播兩個界別執行《商品說明條例》內

有關公平營商的條文。本人認為電訊局及廣管局又要抽

調人手應付投訴，而且並非執法部門，恐會成效不彰。 

 

本人認為，政府應該制定綜合性的《消費者權益保障條

例》，堵塞現時法例零散而互不協調所衍生的漏洞，並

全面規管涉及貨品與服務的不公平營商手法，從而建立

全面保障消費者權益的制度， 提升消費者的知情權、選

擇權和保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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